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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通過的關於第2668/2015號來文的意見[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二四届会议(2018年10月8日至11月2日)通过。]  [3: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亚兹·本·阿舒尔、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萨拉·克利夫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玛利亚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普蒂尼·帕扎尔奇兹、毛罗·波利蒂、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马戈·瓦特瓦尔和安德烈亚斯·齐默曼。]  [4: 	***	委员会委员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的个人意见(赞同)附于本意见之后。] 

	來文提交人：
	Tiina Sanila-Aikio (由律師Martin Scheinin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締約國：
	芬蘭

	來文日期：
	2015年10月2日(首次提交)

	參考文件：
	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97條作出的決定，於2015年11月4日轉交締約國，以及2017年3月28日通過的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CCPR/C/119/D/2668/2015)

	意見通過日期：
	2018年11月1日

	事由：
	參加薩米議會選舉的權利

	程式性問題：
	受害人地位；用盡補救辦法；證據不足

	實質性問題：
	自決權；不歧視；政治權利；少數群體權利

	《公約》條款：
	第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一條和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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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來文提交人Tiina Sanila-Aikio系芬蘭國民，生於1983年3月25日。她代表她本人、代表芬蘭薩米人，並以芬蘭薩米議會理事會授權的薩米議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來文。《任擇議定書》於2012年3月23日對締約國生效。提交人由律師代理。
1.2	提交人稱，在2011年的一項裁決中，締約國最高行政法院偏離了對《薩米議會法》第3條(該條界定了那些人有權被列入薩米議會選舉的選民名冊)的協商一致的解釋，[footnoteRef:5] 該法院於2015年9月30日決定接受被薩米議會認定沒有資格投票的93人的申請；隨後這些人被允許投票。她聲稱，這一行動削弱了薩米人在薩米議會中的發言權，以及該議會在締約國作出的可能影響薩米人土地、文化和利益的重要決定中代表薩米人的有效性。她說，締約國非法干涉薩米人確定誰有資格參加議會選舉的權利，這一行為違反了《公約》第一條，削弱了提交人的政治權利和薩米人的投票權，侵犯了他們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享有的政治參與權。提交人還稱，關於哪些人被允許或不被允許列入選民名冊的裁決具有任意性，違反了《公約》第二十六條。最後，她指出，由於薩米議會在保護薩米人享有其文化和語言的權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並且是締約國設立的確保在可能影響薩米人利益的事項上獲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管道，因此，上述削弱做法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七條。 [5: 		该法第3条规定：“萨米人是指认为自己是萨米人的人，且须满足以下条件：(一) 本人或其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以萨米语为第一语言；(二) 其在土地、税收或人口登记系统中登记为山地、森林或捕鱼拉普人的后裔；或(三) 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已登记为或本可以登记为萨米代表团或萨米议会的选民。”] 

1.3	2015年11月2日，委員會根據其議事規則第92條，通過新來文和臨時措施問題特別報告員採取行動，決定在委員會能夠處理來文的實質問題之前，不批准提交人關於緊急要求締約國不得任命新薩米議會成員的請求。
1.4	2017年3月28日，委員會根據其議事規則第93條，決定來文可以受理，因為來文似乎提出了與《公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條有關的問題。委員會還認為，提交人作為薩米土著人民的一員和薩米議會成員(她是薩米議會的當選主席)，其個人可能會受到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中提到的法院裁決的影響。委員會認為，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一條，提交人關於違反《公約》第一條的申訴不可受理，但委員會在確定《公約》第二和第三部分保護的權利是否遭到侵犯時，可以酌情解釋第一條。委員會請雙方就來文的實質問題提供進一步解釋。有關事實、提交人的申訴和雙方關於可否受理的意見以及委員會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詳情，請參閱Sanila-Aikio訴芬蘭案(CCPR/C/119/D/2668/2015)。
		締約國關於實質問題的意見
2.1	締約國於2016年5月4日提交了關於實質問題的意見。締約國重申了以前的意見，即《薩米議會法》給出了薩米人的定義。2012年，司法部成立了一個工作組，負責起草修訂該法的提案。工作組備忘錄指出，修訂的總體目標是改善薩米文化自治和薩米議會運作的前提條件。根據工作組的提議，2014年9月向國家議會提交了一項法案，其中除其他外，載有修訂定義的條款。擬議的定義得到薩米議會的支持。在芬蘭議會對該法案進行委員會一級的討論過程中，情況逐漸表明芬蘭議會不會批准擬議的定義。由於定義問題是該法案最重要的部分，政府於2015年3月12日決定撤回該法案。司法部打算向議會提交一項新法案。
2.2	締約國指出，2009年，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關於締約國提交的第十七至第十九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重申，對於《薩米議會法》所界定並由最高行政法院具體加以解釋的關於誰可以被視為薩米人的定義，締約國採取的做法限制性太大。[footnoteRef:6] 2012年，該委員會在關於芬蘭第二十至第二十二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表示，雖然最高行政法院在2011年界定誰是有資格投票選舉薩米議會成員的薩米人的裁決中，參照了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但這一裁決未充分考慮到薩米人享有的《聯合國土著民族權利宣言》所確認的各項權利，即自決權(第3條)，特別是他們依據本族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身份或歸屬的權利(第33條)，以及不被強行同化和其本族文化不被摧毀的權利(第8條)。因此，委員會建議，在確定誰有資格投票選舉薩米議會成員時，締約國應適當考慮薩米人民對其在芬蘭的地位的自決權，以及決定他們自己的歸屬和不被強行同化的權利。[footnoteRef:7] [6: 		CERD/C/FIN/CO/19，第13段。]  [7: 		CERD/C/FIN/CO/20-22，第12段。] 

2.3	關於薩米人的定義，按照國際勞工組織(勞工組織)1989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約》(第169號)第1條第2款等的規定，政府尊重自我認同，將其作為確定土著群體或土著個人的關鍵標準。政府還尊重薩米議會根據薩米習俗和傳統決定其歸屬的權利。因此，締約國已經採取措施保護薩米人的身份，以及其成員與土著社區其他成員共同享有和發展其文化和語言的權利。這些措施遵守了《公約》第二條第1款和第二十六條。
2.4	締約國回顧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參與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權利的第25號一般性意見(1996年)，其中表示第二十五條規定的權利涉及但有別於人民自決權。根據《公約》第一條第1款所載權利，人民有權自由確定其政治地位，享有選擇其憲法或政府的形式的權利。第二十五條涉及到個人參與構成公共事務的程式的權利。這些權利作為個人權利，可據以根據《任擇議定書》提出申訴(第2段)。
2.5	由於第二十五條涉及個人參與構成公共事務的程式的權利，締約國強調，在薩米議會選舉中的投票權是由法律確立的。在這方面，政府已採取措施確保所有有權投票的人都能行使這項權利。
2.6	原則上，投票選舉依據的是經認證的選民名冊。然而，《薩米議會法》規定了一個程式，根據該程式，如果某人認為自己被選舉名冊非法遺漏，即可提出更正要求，請求將其列入名冊。最終，此事可經上訴提交最高行政法院。因此，該法第26d條規定，如果某人在計票前向選舉委員會或在選舉日向投票委員會出示法院確認其投票權的命令，則可以投票。此外，該人有義務將法院命令或其核證副本交給選舉委員會或投票委員會，以便在選民名冊中作相應記錄。
2.7	締約國重申其關於可否受理的主張，得出結論認為，本案中沒有發生違反《公約》的情況。
		提交人對締約國關於實質問題的意見的評論
3.1	提交人於2016年11月28日提交了對締約國意見的評論。提交人重申，最高行政法院2015年9月30日的裁決侵犯了提交人及其薩米土著人民同胞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本身以及與第一條一併解讀享有的權利。2015年9月30日該法院作出182項裁決，其中93人被列入選民名冊，其餘申請被駁回；對這些裁決仔細分析後發現，法院無視《薩米議會法》第3條中闡明的明確法定標準，採用了自己對“全面考慮”的不確定解釋，導致有法不依、不可預見、任意裁決，並最終導致歧視，因為出現了相同情況的不同對待，不同情況的相同對待。裁決不僅對申請被駁回的人產生了不利影響，使他們的待遇有別于被列入選民名冊的其他人；這種任意性還對提交人和所有薩米人產生了不利影響，妨礙薩米議會代表薩米土著人民及其個人成員的能力，從而違反了與第一條一併解讀的《公約》第二十六條。
3.2	《薩米議會法》所載的主要原則表明，薩米議會的有效運作和充分代表薩米土著人民意見的能力對於締約國執行《公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條至關重要。薩米議會是薩米人個人和集體享有和行使《公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權利的重要工具。《薩米議會法》第9條特別規定，各級主管部門都有義務與薩米議會就一長串涉及薩米土著人民或薩米家園內發展的事項進行談判。因此，最近的法院裁決違反了這些規定。締約國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條，也侵犯了薩米土著人民享有《公約》第一條保護的自決權的權利。
3.3	在目前的組成之下，薩米議會繼續捍衛薩米土著人民的權益，但往往有延誤或減損，因為要花費時間和精力解決內部分歧，而這些分歧又往往涉及薩米議會如何處理與芬蘭政府的關係以及後者對薩米人土地的持續干預及其對生計的影響問題。由於這個原因，薩米議會未能阻止芬蘭政府和議會進而頒佈新的政府林業局法，[footnoteRef:8] (該法)無視薩米人的關切，剝奪了他們今後參與的機會。 [8: 		该法于2016年4月15日生效。] 

3.4	當前一個類似的新情況涉及芬蘭和挪威之間關於泰諾河共同邊界的新條約草案。儘管自遠古以來，這條河就被薩米人用來捕撈鮭魚，但薩米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有效參與兩國政府的談判之外。捕魚活動一直是當地薩米人的主要生計來源，是他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一部分。這決定了他們的社會組織、每週和每年的工作週期、跨境合作、手工藝、藝術和民俗。該專案的目的公開說是為了為尋求保護鮭魚種群的可持續性，而事實上是大規模攫取薩米土著人民自古以來的捕魚權。這會把大部分薩米人永遠排除在目前允許其從事的傳統捕魚形式之外，而同時與此不相稱的是允許度假者從事這種活動。這是行政法院2015年9月30日裁決產生的影響的另一個實際例子，不僅對提交人及與其同樣當選的薩米議會議員的生活造成影響，而且影響到芬蘭所有薩米人的生活。
3.5	最高行政法院在2015年9月30日作出裁決之前徵求薩米議會理事會意見的做法只是一種形式。2015年9月，薩米議會收到尋求列入選舉名單的人同時提出的近200項上訴，法院只給薩米議會理事會3至5個工作日的答覆時間。理事會盡最大努力逐個評估，確定是否符合《薩米議會法》第3條規定的條件。但薩米議會的觀點和爭辯並未影響法院的結論，法院的結論不是基於對事實的適當評估和對《薩米議會法》的法律解釋，而是在大多數案件中基於法院所稱的“全面考慮”和“有利於人權的法律解釋”，缺乏事實依據或適當的法律評估，也沒有提及《公約》、土著人民的權利或任何其他具體的個人人權。
3.6	本案的起因是《薩米議會法》第3條的廣泛適用，特別是最高行政法院的適用。2011年薩米議會選舉時，除了個人自我認同的主觀標準外，行政法院偏離了該法的條文，將不符合第3條任何客觀標準的個人納入選民名冊。這些裁決促使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2012年提出一項建議，呼籲芬蘭在關於列入選民名冊的決定中更加重視薩米人的自決。[footnoteRef:9] 這些裁決還導致政府和薩米議會之間開展談判進程。2013年達成了一項令薩米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並在2014年9月向國家議會提交了相關法案。該法案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主要是因為來自芬蘭最北部非薩米多數人口施加的壓力。這使行政法院得以繼續超出文字含義的範圍而廣泛適用第3條。 [9: 		CERD/C/FIN/CO/20-22，第12段。另见CCPR/C/FIN/CO/6，第16段：人权事务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应当加强萨米议会等萨米人代表机构的决策权，以进一步落实萨米人的权利。] 

3.7	提交人不反對該法院原則上有權審查薩米議會有關機構對議會法第3條的適用情況。然而，為了符合《公約》，這種外部司法審查的標準應該是是否存在任意性或歧視。在93個案件中，行政法院沒有一例將薩米議會有關機構不接受有關個人為合格選民的決定確定為構成任意或歧視的情況。
3.8	提交人補充說，行政法院2016年1月13日的裁決也構成侵犯提交人及其薩米土著人民同胞根據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本身以及與第一條一併解讀的這兩條所享有的權利的新情況，因為這個裁決削弱了薩米議會捍衛薩米土著人民權益的能力，包括提交人和其他薩米人與該群體其他成員共同享有其文化的權利。由於這項裁決，薩米議會不得不向對舉行新選舉的決定提出異議的27人支付法律費用，共計為11,645歐元。這給預算已非常有限的薩米議會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締約國的進一步解釋
4.1	締約國在2017年7月27日、2017年11月29日和2018年7月12日的普通照會中，對委員會的進一步解釋要求作出了回應。締約國重申，提交人未能證實她如何受到最高行政法院裁決的直接影響。有權投票的人應當可以自由投票給任何候選人，締約國將始終尊重薩米議會真正民主選舉的結果。締約國也不會對薩米議會內部任何可能的分歧採取立場。
4.2	目前，關於同一事項的三份不同來文有待條約機構處理，其中兩份有待人權事務委員會處理，一份有待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處理。提交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另一份來文是代表25人提交的，其中兩人是薩米議會成員。提交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來文是代表薩米理事會成員和23人提交的，其中兩人是薩米議會成員。
4.3	《薩米議會法》第14條規定，薩米議會將任命一個選舉委員會。第26條(2002年修訂)規定，認為自己被選民名冊非法遺漏的個人可以請選舉委員會緊急糾正這一問題。可將該決定上訴到薩米議會理事會。根據第26b條(2002年修訂)，可就委員會的決定在當事人收到決定通知之日起14天內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訴。該法院監督所作決定的合法性和一致性。
4.4	總理辦公室最近的一份報告[footnoteRef:10]指出，最高行政法院2011年和2015年的裁決採納了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其關於芬蘭第九、第十和第十七至第十九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提出的建議，以更好地考慮到薩米人定義中的個人自我認同。[footnoteRef:11] [10: 		缔约国提到Leena Heinämäki等人所著的《落实萨米人的权利：国际比较研究》，政府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出版物(总理办公室，2017年)。]  [11: 		A/45/18第91段、CERD/C/63/CO/5，第11段和CERD/C/FIN/CO/19第13段。] 

4.5	《薩米議會法》第9條涉及公共當局與薩米議會談判的義務，該條規定：
(1)	當局應就可能直接和具體影響薩米人作為土著人民的地位和涉及薩米人家園內以下事項的一切影響深遠的重要措施進行談判：
(1)	社區規劃；
(2)	國有土地、保護區和荒地的管理、使用、租賃和轉讓；
(3)	礦權立樁標界或採礦專利許可申請；
(4)	對屬於薩米文化的各種職業的立法或行政改革；
(5)	在學校以及社會和衛生服務部門發展薩米語教學和使用薩米語；
(6)	影響薩米語言和文化或薩米人作為土著人民地位的任何其他事項。
(2)	為了履行談判義務，有關當局應向薩米議會提供發表意見和討論事項的機會。未能利用這一機會絲毫不妨礙當局處理這一事項。
4.6	2017年11月8日，司法部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薩米議會法》的一些修正案。其工作任務源自《芬蘭憲法》、對芬蘭具有約束力的國際人權條約和《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規定的基本權利和其他義務。委員會還考慮到草簽的《北歐薩米公約》和勞工組織《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約》。擬議修正案包括修改薩米議會選舉中的投票權。修改後的相關規定將同目前生效的標準一樣，要求既有主觀同意又滿足某些客觀標準：該人或其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以薩米語為第一語言，或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已被列入選民名冊。擬議案文在很大程度上與草簽的《北歐薩米公約》的相應條款相似。另一項擬議的修改規定，國家當局有義務就可能影響薩米人地位的某些事項與薩米議會合作和談判；但這並不意味著薩米議會有權否決其他機構的決定。
4.7	還對列入選舉名冊的程式提出了一些修改。其中包括延長尋求列入選民名冊的時限，以便選舉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申請和可能提出的審查要求。將設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審查委員會，由一名受過法律培訓的主席和三名成員組成，在提出上訴時審查選舉委員會的決定。審查委員會的決定可以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目標是使《薩米議會法》修正案在將於2019年舉行的下次薩米議會選舉之前充分生效。薩米議會尚未審議當前的草案，而沒有薩米議會的同意，政府不會採取行動。
		提交人的進一步解釋
5.1	提交人在2017年2月23日、2017年7月28日、2018年4月13日和2018年8月3日的信函中，就委員會的進一步澄清要求作出了回應。
5.2	提交人首先強調，她是根據薩米議會理事會的授權，代表她本人和芬蘭薩米土著人民成員提交來文的。這一授權遵循了委員會在Lubicon Lake Band訴加拿大案中的判例所確立的標準。[footnoteRef:12] 因此，她請委員會考慮到本案的個人和集體層面，以及她代表本群體所有成員的權利。 [12: 		第167/1984号来文，第13.4、第14和第33段。] 

5.3	另一個人提交的關於締約國同一行為的任何來文並不影響提交人提交來文的權利或她代表本群體其他成員的權利。
5.4	鑒於委員會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提交人修改了她關於有效補救的請求，要求這些補救包括：(a) 對侵犯提交人和薩米土著人民不受歧視、參與政治和享有根據其自決權解釋的自身文化權利的行為公開道歉；(b) 立即停止將嚴重影響薩米土著人民權益且未獲薩米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現行立法、訂立條約或行政程式；(c) 立即開始修訂《薩米議會法》第3條，以便以尊重薩米人民行使自決權的方式確定薩米議會選舉中投票資格的標準，並將國內法院對薩米議會機關決定的外部司法審查限制在相關決定具有任意性或歧視性的情況；(d) 補償薩米議會因2016年1月13日的裁決而支付的法律費用；(e) 補償薩米議會因2015年選舉相關事項提起訴訟而產生的法律費用。
5.5	提交人稱，締約國沒有提到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最近發佈的兩項結論性意見，委員會在這兩項意見中認為，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沒有充分重視薩米人的自決權。[footnoteRef:13] [13: 		CERD/C/FIN/CO/20-22，第12段和CERD/C/FIN/CO/23，第15段。] 

5.6	關於起草《薩米議會法》修正案的進程，當前的提案令薩米人滿意。這一進程將部分補救提交人關於違反《公約》的申訴，但不會終止這些違反行為的持續影響。事實上，通過提交關於該法擬議修改的資料，締約國預設最高行政法院對現行第3條的解釋違反了《公約》。此外，起草委員會中有一半成員不是薩米人，屬於主要由非薩米芬蘭人投票支持的政黨，而討論的問題應由薩米人單獨決定。另外，當前的草案包含一項過渡條款，使修正案的生效至少延遲到2020年。因此，當前的草案沒有確保薩米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而這是《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中的一項要求，也是人權事務委員會判例中提到的一項要求。[footnoteRef:14] 這樣薩米人就面臨兩難境地：只有他們同意當前的提案，《薩米議會法》第3條才會得到修正，但該提案不符合關於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國際標準。此外，改革該法的嘗試過去曾失敗過，[footnoteRef:15] 不能保證這一次提案會被接受。 [14: 		例如见Poma Poma诉秘鲁案(CCPR/C/95/D/1457/2006)，第7.6段。]  [15: 		见Sanila-Aikio诉芬兰案(CCPR/C/119/D/2668/2015)中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第2.6段。] 

5.7	針對委員會就最高行政法院在93項裁決中的評估意見及其對《薩米議會法》所載薩米人定義的解釋所提出的問題，提交人提到該法院作出的一些裁決。在第一個例子中，[footnoteRef:16] 薩米議會駁回了上訴人的請求，因為她不符合該法第3條所載的客觀標準。法院也同意上訴人不符合這些標準，但隨後認定她表現出對薩米語言和文化的強烈熱愛。法院的結論是，總體而言，上訴人應被視為薩米人。提交人還舉了具有相同家族史的兩名同胞的例子。[footnoteRef:17] 其中一人的上訴基於法院的“全面考慮”理由被接受，另一人的上訴則被駁回。這兩項上訴的唯一區別是上訴人對自我認同為薩米人的描述。因此，法院的評估依賴於每個人對其薩米人身份的自我認同，這干涉了薩米人的自決權及其以可預見和一貫的方式適用法律的願望。提交人想要強調，其中兩項裁決已在芬蘭司法部的法律檔資料庫FINLEX中公佈，這意味著它們被視為權威的法律先例。提交人還提到芬蘭政府委託開展的一個研究項目的報告，[footnoteRef:18] 該報告作者認為，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些裁決對相同申訴作出了不同結果，並認為確定誰是芬蘭薩米人不應是該法院的任務，因為其主要任務是監督決定的合法性。 [16: 		最高行政法院KHO: 2015: 145号裁决(在秘书处存档)。]  [17: 		最高行政法院2015年9月30日KHO 2731/3/15号裁决和2015年9月30日KHO 2837/3/15号裁决(在秘书处存档)。]  [18: 		Heinämäkiand等人著，《落实萨米人的权利》。] 

5.8	對於委員會提出的最高行政法院裁決對薩米議會運作影響的問題，提交人重申了以前的說法。[footnoteRef:19] 由於投票保密，對納入新選民的後果的評估是猜測性的，但據保守估計，至少有兩名薩米議會成員因修改選民名冊而當選。薩米議會目前的組成也更加分化，導致一些成員以薩米人自決和土著人民的權利為重，另一些成員則尋求與芬蘭國家和芬蘭主流人口相妥協。這一趨勢也削弱了像提交人這樣的年輕薩米婦女所表現出的日益增長的領導能力。 [19: 		见Sanila-Aikio诉芬兰案中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第2.11段。] 

5.9	對於委員會就林業和其他商業活動提出的問題，提交人稱，《薩米議會法》第9條規定的與薩米議會協商的義務不符合《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中反映的現行國際標準和委員會的判例。[footnoteRef:20] 新的政府林業局法刪除了適當的保障。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助長了這種無視薩米議會的氛圍，協商義務越來越遭到政府當局的忽視。以下事實進一步說明了這一趨勢：交通運輸部於2018年3月宣佈計畫修建一條通往北冰洋的鐵路，該鐵路將橫穿薩米人的馴鹿放牧地，會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聽取”了薩米人的意見，但沒有與他們進行真正的協商。 [20: 		例如见Poma Poma诉秘鲁案，第7.6段。] 

5.10	關於委員會就在泰諾河捕撈鮭魚與挪威進行的談判所提出的問題，兩國已經簽署了新的雙邊條約，但薩米議會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談判的決定性階段恰逢薩米議會遭法院裁決削弱的時候。選舉後產生的不確定性直接影響到薩米議會成功干預的能力。新條約將對芬蘭薩米人的捕魚活動和文化產生不利影響。芬蘭議會憲法委員會[footnoteRef:21] 和政府的內部合法性監督辦公室[footnoteRef:22] 都認為沒有適當徵求薩米議會的意見。芬蘭議會以200名議員中111票的多數批准了該條約，其中並沒有薩米人。這種缺乏充分協商的情況另外侵犯了提交人及其薩米議會同事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參照第一條解讀)所享有的權利。 [21: 		提交人在其提交材料中提到宪法委员会对芬兰议会核可2017年2月23日批准泰诺条约一事的评论，引文如下：“根据委员会收到的材料，谈判在某些方面无视《萨米议会​​法》第9条规定的协商义务”。]  [22: 		提交人在其提交材料中提到内部合法性监督办公室2017年3月23日的决定，并引用了该决定中的内容：“与宪法委员会一样，我认为农业和林业部在某些方面没有履行《萨米议会法》规定的协商义务”。] 

5.11	關於委員會就法院裁決對提交人文化和語言權利的影響所提出的問題，提交人回顧了她最初的說法。[footnoteRef:23] 她進一步指出，她是馴鹿牧民和漁民；她從事的自然活動仍然是她個人層面的薩米人身份和文化的組成部分。她認為向後代傳授她關於薩米人馴鹿放牧和捕魚方法的知識是她身份的一個重要內容。 [23: 		见Sanila-Aikio诉芬兰案中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第3.1-3.5段。] 

		委員會需處理的問題和議事情況
		審議實質問題
6.1	委員會依照《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1款規定，聯繫各當事方提供的所有資料審議了本來文。
6.2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阻止提交人參加真正的定期選舉，並對提交人和薩米人使用自己的語言以及與該群體其他成員共同享有其文化的權利產生了負面影響。據提交人稱，這些裁決造成了有法不依和任意性，並使薩米議會內部的分裂加劇，降低了其促進和保護薩米人權利的有效性。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稱，該法院的審查是依法進行的，完全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並尊重了每位選民自由投票選舉任何候選人的權利。
6.3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稱，根據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建議，締約國充分尊重自我認同，將其作為確定一個人為土著人的標準。委員會還注意到，提交人聲稱，締約國未認可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如下關切：最高行政法院採用的定義沒有充分重視薩米人按照其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身份或歸屬的權利，以及《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33條和第8條分別確認的不被強行同化及其文化不被摧毀的權利。[footnoteRef:24] [24: 		CERD/C/FIN/CO/20-22，第12段。] 

6.4	委員會注意到，目前正在修訂《薩米議會法》，包括確定投票權的標準。委員會還注意到提交人的如下說法未遭到締約國反駁，即修正案無法在2020年前生效，並且只能部分補救所遭受的侵權行為，因為它們不會消除這些侵權行為的影響。提交人認為，締約國試圖修改該法，這一事實本身默認了對《公約》的違反。
6.5	委員會回顧，根據其關於參與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權利的第25號一般性意見(1996年)，對直接行使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行使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在真正的定期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所規定的任何條件均應以客觀和合理標準為基礎。委員會還回顧其在Lovelace訴加拿大一案中的判例，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界定屬於土著人民的人員類別，以保護整個少數群體的生存能力和福祉。[footnoteRef:25] 在Kitok訴瑞典一案中，委員會認為，必須要證明對少數群體個人成員權利的限制有合理和客觀的理由，並為整個少數群體的持續生存和福祉所需。[footnoteRef:26] [25: 		第24/1977号来文，第15段。]  [26: 		第197/1985号来文，第9.8段。] 

6.6	委員會回顧，根據《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33條，土著人民有權按照其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的身份或歸屬，並有權按照自己的程式，決定其機構的構架和挑選這些機構的成員。《宣言》第9條規定，土著人民和個人有權按照一個土著社區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歸屬該社區或民族。此項權利的行使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視。根據《宣言》第8條第1款，土著人民和個人享有不被強行同化或其文化不被毀滅的權利。
6.7	在這方面，委員會注意到，根據《薩米議會法》第3條，為了獲許在議會選舉中投票之目的，一個人要被視為薩米人，除了其自認為是薩米人外，還須滿足以下條件：(a) 本人或其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以薩米語為第一語言；(b) 其在土地、稅收或人口登記系統中登記為山地、森林或捕魚拉普人的後裔；或 (c) 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已登記為或本可以登記為薩米代表團或薩米議會的選民。委員會還注意到，雙方都未表示異議的是，最高行政法院在大多數案件中都沒有適用這些客觀要素。
6.8	委員會回顧其關於少數群體權利的第23號一般性意見(1994年)，特別是關於行使文化權利的意見，即文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土著人民的情況更是如此。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護的住在保留區內的權利。為了享受上述權利，可能需要採取積極的法律保護措施和確保少數群體的成員切實參與涉及他們的決定。[footnoteRef:27] 委員會還指出，結合《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和《公約》第一條來解釋的《公約》第二十七條載有土著人民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不可剝奪的權利。[footnoteRef:28]《公約》第一條及落實該條的義務是與《公約》的其他條款和國際法規則相互關聯的。[footnoteRef:29] [27: 		第23号一般性意见，第7段。]  [28: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条；另见第4条。又见关于自决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1984年)，第2段。]  [29: 		第12号一般性意见，第2段。] 

6.9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稱，提交人未能證實她受到最高行政法院裁決的直接影響。委員會還注意到，提交人請委員會考慮到本案的個人和集體層面。在這方面，委員會回顧其第23號一般性意見(第9段)，委員會在該意見中確認，保護《公約》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權利的目的是要確保有關少數群體的文化、宗教和社會特性得以保存和持續發展，從而加強整個社會的結構。因此，委員會認為，這些權利本身應得到保護，而不應該同依照《公約》賦予一個人和所有人的其他人身權利相混淆。此外，雖然依照第二十七條受到保護的權利是個人的權利，它們反過來又取決於少數群體維持其文化、語言和宗教的能力。[footnoteRef:30] 委員會還回顧，《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序言規定，土著人民擁有對本民族的生存、福祉和整體發展不可或缺的集體權利。有鑑於此，委員會認為，就土著人民權利而言，《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具有集體層面，其中有些權利只能與他人共同享有。土著社區在《公約》第二十七條(結合第一條解讀)所規定的內部自決權範圍內的政治參與權，在維護社區成員與本群體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或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方面，不僅僅是個人享有的權利。因此，在審議本來文中的個人損害時，委員會必須考慮到這種損害的集體層面。削弱土著社區在內部自決範圍內的投票權，直接給集體造成的損害可能會傷害到社區的每一個成員。提交人是土著社區成員，其所有申訴都與她的這些權利相關。 [30: 		第23号一般性意见，第6段。] 

6.10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鑒於薩米議會的任務，該議會的有效運作及其充分代表薩米人意見的能力對於締約國執行《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至關重要，薩米議會是薩米人單獨和集體享有和行使這些條款所保護的權利的重要工具。委員會注意到，薩米議會的權力和義務包括維護薩米人的語言和文化，處理與薩米人作為土著人民的地位有關的事項，在與其任務有關的事項上代表薩米人在國內和國際上行事，以及在許多涉及作為土著人民的薩米人或薩米人家園內發展的事項中與所有當局進行協商。因此，委員會認為，薩米議會是締約國確保薩米人作為土著社區成員有效參與影響到他們的決定的機構。所以，締約國履行《公約》第二十七條所載義務，取決於薩米議會在影響薩米社區成員與本群體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文化或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的決定中可以發揮的有效作用。因此，薩米議會的選舉進程必須確保有關人員有效參與內部自決進程，這對整個土著社區的持續生存和福祉至關重要。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委員會還認為，影響到薩米土著社區成員在薩米議會中有效代表權的限制必須具有合理和客觀的理由，並符合《公約》的其他規定，[footnoteRef:31] 包括與土著人民有關的內部自決原則。 [31: 		Lovelace诉加拿大，第16段。] 

6.11	在本案中，提交人是薩米人，並且是薩米議會成員(她是薩米議會主席)，因此積極參與選舉進程。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自2011年起，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背離了對《薩米議會法》第3條關於確定該議會選舉名冊成員資格的協商一致解釋，對此，締約國沒有反駁。特別是，法院在大多數案件中未要求滿足至少一項客觀標準，而是適用“全面考慮”，並審查一個人自認為是薩米人的意見是否“很有力”，從而破壞了薩米人通過薩米議會行使薩米人自決的一個關鍵方面，即確定誰是薩米人的能力。[footnoteRef:32] 委員會認為，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影響了提交人及其所屬薩米社區參與選舉進程的權利，涉及締約國旨在確保薩米土著人民有效內部自決的機構，以及他們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所享有的權利。委員會還認為，法院的解釋以這種方式背離了對確定誰有資格被列入薩米議會選舉名冊的法律的協商一致解釋，而非基於合理和客觀的標準。因此，委員會認為，現有事實表明侵犯了提交人根據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十七條一併解讀)所享有的權利(結合《公約》第一條解釋)。 [32: 		见Sanila-Aikio诉芬兰案中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第2.8-2.10段。] 

6.12	 委員會認定存在違反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十七條一併解讀)的情況，認為沒有必要審查提交人根據《公約》提出的其他申訴。
7.	鑒於上述情況，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行事，認為現有事實表明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十七條一併解讀)。
8.	根據《公約》第二條第三款(甲)項，締約國有義務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補救。這要求締約國對《公約》權利遭到侵犯的個人提供充分賠償。因此，除其他外，締約國有義務審查《薩米議會法》第3條，以確保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七條，按照尊重薩米人民行使內部自決權的方式界定和適用薩米議會選舉的投票資格標準。締約國還有義務採取一切必要步驟，防止今後發生類似的侵權行為。
9.	締約國加入《任擇議定書》即已承認委員會有權確定是否存在違反《公約》的情況，而且根據《公約》第二條規定，締約國也已承諾確保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有《公約》承認的權利，並承諾如違約行為經確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強制執行的補救。鑒此，委員會希望締約國在180天內提供資料，說明採取措施落實委員會《意見》的情況。此外，還請締約國公佈本意見，並以締約國的官方語言廣泛傳播，包括確保薩米土著社區成員能夠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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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文：法文]
		奧利維耶·德弗魯維爾的個人意見(贊同)
1.	我同意委員會在本案中的結論，即存在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單獨解讀及與第二十七條一併解讀)的情況(結合第一條解釋)。
2.	但我認為，委員會沒有適當證實其2017年3月28日單獨通過的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footnoteRef:33] 委員會在該決定中注意到，提交人代表她本人，並作為薩米人和薩米議會成員(她是議會當選主席)向委員會提交來文。委員會認為，她以後一種個人身份，可能會受到與該議會運作及其選舉有關的問題的影響。[footnoteRef:34] 委員會隨後在該決定中注意到，芬蘭國家機構作出的影響薩米議會組成和薩米人平等代表權的決定，可能會影響到薩米社區個人成員與其他成員共同享有其文化和使用其語言的權利，以及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利。[footnoteRef:35] 因此，關於可否受理的決定所依據的是一種雙重因果關係，即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與薩米議會的組成和運作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薩米議會的組成和運作與《公約》第二十七條規定的薩米人權利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提交人提出的論點並未明確支持這種雙重因果聯繫，委員會的決定也含糊其辭。沒有證據表明自我認同原則的適用如何對選民的組成產生了重大影響，更不用說對薩米議會組成和運作的影響了。此外，也沒有具體實例表明，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選舉機構組成的變化對第二十七條規定的薩米人的權利產生了影響。因此，委員會沒有明確解釋提交人如何能夠聲稱其是侵犯《公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或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權利的“受害者”。 [33: 		CCPR/C/119/D/2668/2015。]  [34: 		同上，第8.5段。]  [35: 		同上，第8.8段。] 

3.	但委員會隨後在一個相關案件，即Käkkäläjärvi等人訴芬蘭案[footnoteRef:36] 中通過的意見使得事後對這種缺乏實證的情況進行補救成為可能。在這個案件中，委員會側重於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提出的申訴。該案主要涉及薩米人作為土著人民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從而為結合《公約》第二十七條和第一條解讀第二十五條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這裡涉及薩米人按照其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的身份或歸屬的權利，以及按照自己的程式，決定其機構的構架和挑選這些機構的成員的權利，這些權利得到《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33條的確認。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確實對薩米人集體決定其歸屬的能力及其通過既定機構中的當選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法院在這些裁決中沒有適當適用國家立法，儘管國家立法明確確立了薩米人本身想要的客觀成員標準。法院沒有適用這一標準，而是用自我認同標準取而代之，但法院本身對自我認同標準的解釋視具體情況而定，從而限制了薩米人在旨在維護《公約》第二十七條規定的其作為土著人民成員所享有的權利的機構中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36: 		CCPR/C/124/D/2950/2017。] 

4.	在Käkkäläjärvi等人訴芬蘭案中通過的意見明確了最高行政法院的裁決與薩米人政治權利之間的因果關係。在該意見中，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稱，適用自我認同標準可能會導致512,000名未獲薩米議會承認為薩米人的人被列入選民名冊。委員會還注意到，令人不安的是，提交人稱反薩米人組織正在開展宣傳運動，出於潛在的經濟利益而協助非薩米人申請被承認為薩米人和列入選民名冊。締約國對此未予否認。我認為，對於委員會承認是“受害者”的22名提交人來說，上述可能性至少證明了其“受害者”的地位是合理的。
5.	這些考慮也適用于本來文提交人，不是作為薩米議會主席，而是作為選民和當選議員，更簡單地說是作為薩米人民的一員，因為最高行政法院對《薩米議會法》的解釋侵犯了薩米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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